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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五五年七月、八月及九月份補編 

文件S/3420 

—九五五年八月十日以色列代表致安 

全理事會主席面 

〔原件：其文〕 

〔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曰〕 

敬啓者：茲奉本國政府訓令特向閣下報吿埃及 

再度故意違反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之安全理事會決 

議案。該決議案請埃及停止干涉取道蘇伊士運河前 

往不論何處之國際商運及货物。 

有一隻在荷蘭註冊之商船Fedala從厄里特利 

亜之馬薩S開往以色列之海法於一九五五年七月八 

日途經薩伊德港被埃及當局扣留。Fedala所载貨 

物中有屬於以色列人之民用汽車一輛。該汽車被埃 

及當局沒收，Fedala經扣留兩天後於七月+日放 

行，准許其繼績航程。 

埃及之狂妄阻撓和平合法航行蘇伊士運河之商 

船因其沒收一部分貨物而更見餒重。此爲埃及政府 

任意專横，繼績藐視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曰安全理事 

會決議案所表示之聯合國意志之最近例證。 

說到這裏，本人並奉命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埃 

及繼績扣留以色列船Bat Galim 一事。Bat Galim 

係於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從南向北正待駛入蘇 

伊士運河8#在土非克港（Port Tewfig)被埃及當 

局非法扣押。 

茲請將本面分發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國爲荷。 

文件S/34251 

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以色列代表 

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面 

〔原件：其文] 

〔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曰〕 

職者：本人奉以色列政府訓令促請安全理事 

會注意a薩地帶以色列與埃及停戰界緣上安全情勢 

之嚴重惡化。 

以色列政府遵照r九五五年三月三十日理事會 

決議案，立卽贊同一九五五年四月八日General 

Burns 口頭轉達之秘誊長建議，同意由以色列及埃 

及指派高級官員擧行商談，並由General Burns擔 

任主席，搜尋實際方法以消除兩國疆界上±摩擦M 

因。埃及未接受秘書長之建議。七月六日埃及政府 

首長於埃及之E1 Fayoum公開演說中宣稱：它{門 

(聯合國）想用種種方法迫使我們與以色列商諛， 

我們已予以拒絕...埃及較以色列爲强。埃及軍隊 

較以色列軍隊爲强..." 

以色列爲達成有效協議，終止邊界上無意義之 

流血起見，同意埃及所願參加之唯一商談方式，卽 

較低技術階層之討論，雖則以色列對其功效深感懷 

疑。 

此項商談由General Burns主持，於一九五五 

年六月二十八曰開始，於八月二-卜四曰因埃及退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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